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 

（试行） 

 

 

 

 

 

 

 

 

 

 

 

 

 

 

 

 

 



 

 

前 言 

为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大力加强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促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由国土资源部制定并负责解释。 

 

 

 

 

 

 

 

 

 

 

 

 

 

 

 



l 范围 

1.1 本规范规定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目

标、建设条件、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建设程序、公众参与、权

属管理、信息化建设与档案管理、绩效评价等。 

1.2 本规范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活动。 

1.3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除应遵循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4 各省可按照本规范，根据当地实际，制定省级细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 50288-1999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50509-2009 灌区规划规范 

  GB/T 50363-2006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TD/T1012-2000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TD/T1013-2000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 

  TD/Tl014-2007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 

  TD/T1032 -2011 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农村土地整治 

对农村地区低效利用和不合理利用的农用地、建设用地以及

未利用土地，通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

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土地

利用活动。 

3.2 高标准基本农田 

一定时期内，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设施

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

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包括经过整治的原有基本农田和经整

治后划入的基本农田。 

3.3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以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为目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

地整治规划，在农村士地整治重点区域及重大工程、基本农田保

护区、基本农田整备区等开展的土地整治活动。 

 

4 总则 

4.1 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

本国策，规范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4.2 坚持规划引导，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为

依据，兼顾相关部门规划，统筹安排，规模整治，优先在基本农



田范围内建设。 

4.3 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差别化整治，根据不同区域自然资

源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采取“田、水、路、

林、村”综合整治措施。 

4.4 坚持数量、质量、生态并重，促进基本农田数量稳定、

质量提高、景观优化、生态良好。 

4.5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土地权利

人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鼓励农

民采用多种形式参与工程建设。 

4.6 以土地整治专项资金为引导，聚合相关涉农资金，集中

投入，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 

 

5 建设目标 

5.1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实现集中连片，发挥规模效

益。 

5.2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比重。 

5.3 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完善田间基础设施，稳步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 

5.4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挥生产、生态、景观的综合功能。 

5.5建立保护和补偿机制，促进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持续利用。 

 

 



6 建设条件 

6.1 基础条件 

6.1.1 符台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土地、农业、水利、环保

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6.1.2 水资源有保障，水质符合农田湛溉标准，土壤适合农

作物生长，无潜在土壤污染和地质灾害。 

6.1.3 建设区域相对集中连片。 

6.1.4 具备建设所必需的水利、交通、电力等骨干基础设施。 

6.1.5 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

众积极性高。 

6.2 建设区域 

6.2.1 重点区域 

    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基本农

田整备区； 

    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点区

域及重大工程； 

    3  土地整治规划确定的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及重大工

程、基本农田整理重点县。 

6,2.2 限制区域 

    1  水源保护区及水资源严重贫乏区域； 

    2  水土流失易发区、沙化严重区等生态脆弱区域； 

    3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损毁并难以复垦为



耕地的区域； 

    4  污染严重难以恢复的区域； 

    5  易受自然灾害损毁的区域。 

6.2.3 禁止区域 

    l  地形坡度大于 25°的区域； 

    2  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区、退耕还草区； 

    3  行洪河道，河流、湖泊、水库水面。 

6.2.4 涉及滩涂开发、湿地开垦、围海造田等区域，应经过

相关部门论证，并获得批准。 

 

7 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 

7.1 -般规定 

7.1.1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地平整、灌溉与

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以及其他等五项工程。

工程体系详见附录 A。 

7.1.2 通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完善

田间基础设施，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改善生态景观。 

7.1.3 通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现每个耕作田块直接临

渠（管）、临沟、临路，保证每个耕作区与农村居民点相连。 

7.1.4 田间基础设施占地率应不高于 8%，基础设施使用年限

一般不低于 15 年。 



7.1.5 建成后的耕地质量等级达到所在县的较高等级。 

7.2 土地平整工程 

7.2.1 土地平整工程是为满足农田耕作、灌排需要而进行的

田块修筑和地力保持措施总称。包括耕作田块修筑工程和耕作层

地力保持工程。 

7.2.2 通过实施土地平整工程，实现耕作田块集中，田面平

整。 

7.2.3 耕作层厚度应达到 30cm 以上，有效土层厚度应达到

60cm 以上，土壤理化指标应满足作物高产稳产要求。 

7.2.4 田块规格和平整度应满足农业机械化生产要求，田块

面积北方平原区宜不低于 200 亩，南方平原区宜不低于 100 亩；

丘陵区水平梯田化率应不小于 90%。 

7.3 灌溉与排水工程 

7.3.1 灌溉与排水工程是为防治农田旱、涝、渍和盐碱等灾

害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总称。包括水源工程、输水工程、排水工程、

喷微灌工程、渠系建筑物工程和泵站及输配电工程。 

7.3.2 通过实施灌溉与排水工程，合理利用水资源，形成“旱

能灌、涝能排、渍能降”的灌排体系，采取节水灌溉措施，增加

有效灌溉面积。 

7.3.3 完善灌排体系，充分利用水资源，灌溉水利用系数应

不低于 0.6；灌溉保证率北方地区水浇地应不低于 50%，水田应

不低于 70%；南方地区水浇地应不低于 70%，水田应不低于 75%。



满足灌溉设计保证率的农田面积比例应不低于 90%。 

7.3.4 排涝标准应不低于 10 年一遇。 

7.4 田间道路工程 

7.4.1 田间道路工程是为满足农业物资运输、农业耕作和其

它农业生产活动需要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总称。包括田间道和生产

路。 

7.4.2 通过实施田间道路工程，构建便捷高效的田间道路体

系，使田块之间和田块与居民点保持便捷的交通联系，满足农业

机械化生产、安全方便的生活需要。 

7.4.3 道路通达度平原区应不低于 95%，丘陵区应不低于

80%。 

7 5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 

7.5.1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是为保护项目区土地利

用活动安全，保持和改善生态条件，减少污染、防止或减少自然

灾害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称。包括农田林网工程、岸坡防护工

程、沟道治理工程和坡面防护工程。 

7.5.2 通过实施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预防和减少

农田的自然火害，保持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保障农田生态系统

安全。 

7.5.3 农田防洪标准应不低于 20 年一遇。 

7.5.4 风害区农田防护面积应不小于 90%。 

7.6 其他工程 



其他工程是除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境保持以外的工程。其技术要求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技术要求详见附录 B。 

 

8 建设程序 

8.1 建设计划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

围建设任务，编制阶段性建设计划或年度建设计划。 

8.2 基础调查 

8.2.1 应用年度卫星遥感影像、土地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最

新数据、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成果等基

础数据，查明建设区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权属状况、耕地质量等

级和生态地球化学背景等。 

8.2.2 开展建设区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基础设施

等调查，全面查清建设区内土地资源条件、土地利用状况、农业

种植结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8.2.3 开展权属调查，查清建设区内各类用地面积、分布与

数量，明确区内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或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

数量、位置和界线，为开展权属调整提供依据。 

8.3 可行性研究 

8.3.1 在基础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新增耕地来源分析、水土

资源平衡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 



8.3.2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从项目建设背景、立项条件、

水土资源状况、新增耕地来源、环境影响、规划方案、投资估算

及资金筹措等方面，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社会、环境评价，分

析其可行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8.3.3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申请材料，提出立项

申请。 

8.4 规划设计 

8.4.1 在批复立项的基础上，通过优化设计，确定规划方案

和工程布局，明确各类工程建设内容与标准，设计确定各级工程

的技术参数和结构尺寸，计算各类工程量，按照相关预算定额标

准进行投资预算，编制规划设计和预算材料。 

8.4.2 开展规划设计和预算成果评审。 

8.5 实施方案 

8.5.1 根据批准的规划设计成果，制定施工组织方案，选定

主要工程施工方法和施工工艺，明确控制性工期和进度安排计

划。 

8.5.2 明确土地权属调整的范围、原则与程序，编制土地权

属调整方案。 

8.5.3 阴确工程管护和固定资产移交的原则，说明管护的工

作任务和责任，分工程类别制定管护措施。 

8.5.4 开展实施方案成果评审。 

8 6 实施管理 



8.6.1 制定规范化管理的各项制度，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投

标制、监理制、合同制、公告制等。 

8.6.2 项目法人制定现场管理制度，做好分工协调；落实多

部门共建机制，做好项目实施管理工作。 

8.6.3 监理单位代表法人负责施工控制，制定施工进度、资

金、质量和安全等控制计划，落实控制措施，对可能偏离施工计

划的影响因素提出应对预案。 

8.6.4 建立组织保障体系，做好招投标、合同管理、公告等

工作，明确各方责任义务。 

8.6.5 严格工程变更管理，对因规划、设计或施工计划调整

引起的重大变更应进行论证。 

8.7 验收 

8.7.1 验收分为阶段验收和终验，采取全面核查与抽样核查

相结合、室内核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法组织验收。 

8.7.2 验收内容包括：建设范围、建设规模、新增耕地面积、

工程任务完成情况、工程质量、耕地质量、资金使用与管理、权

属调整成果、土地利用现状变化情况、后期管护措施等。 

8.7.3 验收应以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和设计变更、相关技术

标准规范为依据，先由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合格并经监理单位

认可，再由项目承担单位初验并提交验收申请后，由立项单位组

织验收。 

8.7.4涉及工程质量的验收应查验工程质量检验资料及有关



质检部门意见，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进行验收。 

8.7.5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成后，应根据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

开展耕地质量评定。 

8.7.6 验收合格后应形成有关验收文件，及时进行土地利用

变更，新增耕地面积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 

8.8 后期管护 

8.8.1 建立政府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农户和专业

管护人员实施的管护体系。 

8.8.2 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管护责

任和管护义务，办理固定资产移交，签订后期管护合同。由管护

主体对各项工程设施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确保长期有效稳定利

用。 

8.8.3 按照《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的要求，将耕地划入

基本农田，进行编号，落实保护责任，设立保护标志，实行永久

保护。 

8.8.4 开展提升地力等工作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9 公众参与 

9.1明确公众参与的阶段及其主要内容，落实公众听证制度、

公告制度、群众监督制度等，确保公众参与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9.2充分尊重当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公众参与中的

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群众全程参与。 



9.3 通过公众参与，确保规划设计、实施、权属调整等符合

当地实际；实行多方监督，确保工程建设符合设计和质量要求。 

 

10 权属管理 

10.1 依照土地调查有关的技术规程、规范，形成满足地籍

管理和土地登记发证需要的数据、图件、表册等调查资料，编制

权属调查成果。 

10.2 制定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合理减少飞地、插花地和宗

地数量，同一产权主体的土地尽量集中连片，为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和现代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10.3 建成后应依法及时办理土地确权变更登记手续，发放

土地权利证书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并与年度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和登记发证工作做好衔接。 

 

11 信息化建设与档案管理 

11.1 信息化建设 

11.1.1 应充分利用国土资源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完善定期

报备制度。统筹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实现集中统一、全程全面、

即时动态的管理。 

11.1.2 建立信息员制度，定期进行信息的统计、分析、汇

总和上报。 

11.1.3 鼓励采用其它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提高管理效能。 



 

11.2 档案管理 

11.2．1应及时将记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过程的有关管理、

技术等文件，以及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进行立卷归档，确保

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11.2.2 应建立档案资料管理制度，严格档案管理。 

 

12 绩效评价 

12.1 绩效评价包括建设过程评价和项目后评价，评价内容

包括建设任务完成评价、实施管理评价和实施效果评价等。 

12.2 建设任务完成评价主要是对建设规划和建设内容完成

情况的评价。评价具体内容包括建设范围、建设规模、新增耕地

面积、工程任务完成情况、工程质量、耕地质量、资金使用与 

管理、权属调整成果、后期管护措施等。 

12.3 实施管理评价主要是对实施管理的程序、制度、组织

等执行和落实情况的评价。评价具体内容包括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组织和保障体系完备情况、技术标准和质量控制措施执行情 

况、公众参与情况、倍息化建设与档案管理情况等。 

12.4 实施效果评价主要是对建设成效的评价。评价内容包

括经济效益评价、社会效益评价和生态效益评价。 

12.5 建成后 1-3 年内开展项目后评价。 

12.6 评价方法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12.7绩效评价分析成果应作为相关管理与考核的参考因素。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体系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体系按照类型、特征及内部联系划

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体系见附表 A.1。 

 

A.1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体系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说明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1 土地平

整工程 

     

  1.1 耕作田块

修筑工程 

  按照一定的田块设计标准所进行的土

方挖填和埂坎修筑等活动。 

    1.1.1 条田 

（修筑） 

在地形相对较缓地区，依据灌排水方

向所进行的几何形状为长方形或近似

长方形的水平田块修筑工程。水田区

条田可细分为格田。 

    1.1.2 梯田 

（修筑） 

在地面坡度相对较陡地区，依据地形

和等高线所进行的阶梯状田块修筑工

程。按照断面形式不同，梯田分水平

梯田和坡地梯田。 

    1.1.3 其它田块 

（修筑） 

除上述条田、梯田之外的其他田块修

筑工程。 

  1.2 耕作层地

力保护工

程 

  为充分保护及利用原有耕作的熟化地

土层和建设新增耕地的宜耕土层而采

取的各种措施。 

    1.2.1 客土回填 当项目区内土层厚度和耕作土壤质量

不能满足作物生长、农田灌溉排水和

耕作需要时，从区外运土填筑到回填

部位的土方搬移活动。 

    1.2.2 表土保护 在田面平整之前，对原有可利用的表

层土进行剥离收集，待田面平整后再

将剥离表土还原铺平的一种措施。 

 



 

一级 二级 三级 

说明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2 灌溉与

排水工

程 

     

  2.1 水源工程   为农业灌溉所修建的地表水拦蓄水、

河湖库引提水、地下取水等工程的总

称。 

    2.1.1 塘堰（坝） 用于拦截和集蓄当地地表径流，蓄水

量在 10万 m3以下的挡水建筑物。包

括堰、塘、坝。 

    2.1.2 小型拦河

坝（闸） 

以拦蓄河道径流或潜层地下水为主，

用以壅高水位的挡水建筑物。包括拦

河坝、拦河闸。 

    2.1.3 农用井 在地面以下凿井、利用动力机械提取

地下水的取水工程。包括大口井、管

井和辐射井。 

    2.1.4 小型集雨

设施 

在坡面上修建的拦蓄地表径流、蓄水

量小于 1000m3的蓄水池、水窖、水柜

等蓄水建筑物。 

  2.2 输水工程   修筑在地表附近用于输送水至用水部

位的工程。 

    2.2.1 明渠 在地表开挖和填筑的具有自由水流面

的地上输水工程。 

    2.2.2 管道 在地面或地下修建的具有压力水面的

输水工程。 

    2.2.3 地面灌溉 灌溉水由明渠或管道送达田间后，在

田间修筑的临时输水工程。包括沟灌、

畦灌、淹灌三种类型。 

  2.3 喷微灌工

程 

  比管道输水更加节水的一种灌溉方

式。包括喷灌、微灌。 

    2.3.1 喷灌 利用专门设备将水加压并通过喷头以

喷洒方式进行灌水的工程措施。 

    2.3.2 微灌 利用专门设备将水加压并以微小水量

喷洒、滴入方式进行灌水的工程措施。

包括滴灌、微喷灌、渗灌等。 

  2.4 排水工程   将农田中过多的地表水、土壤水和地

下水排除，改善土壤中水、肥、气、

热关系，以利于作物生长的工程措施。 

    2.4.1 明沟 在地表开挖或填筑的具有自由水面的

地上排水工程。 



 

一级 二级 三级 

说明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2.4.2 暗渠（管） 在地表以下修筑的地下排水工程。 

  2.5 渠系建筑

工程 

  渠道或沟道互为交叉、渠道或沟道与

道路交叉或跨越（穿过）低地、河流、

高地时修建的控制或输水建筑物。 

    2.5.1 水闸 修建在渠道或河道处控制水量和调节

水位的控制建筑物。包括节制闸、进

水闸、冲沙闸、退水闸、分水闸等。 

    2.5.2 渡槽 输水工程跨越山谷、洼地、河流、排

水沟及交通道路时修建的桥式输水建

筑物。 

    2.5.3 倒虹吸 输水工程穿过其他水道、洼地、道路

时以虹吸形式敷设于地面或地下的压

力管道式输水建筑物。 

    2.5.4 农桥 田间道路跨越河流、山谷、洼地等天

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过载建筑

物。 

    2.5.5 涵洞 田间道路跨越渠道、排水沟时埋设在

填士面以下的输水建筑物。 

    2.5.6 跌水、陡

坡 

连接两段不同高程的渠道或排洪沟，

使水流直接跌落形成阶梯式或陡槽式

落差的输水建筑物。 

    2.5.7 量水设施 修建在渠道或渠系建筑物上用以测算

通过水量的建筑物。 

  2.6 泵站及输

配电工程 

  由泵站和输配电两部分组成的提水建

筑物，又称机电排灌工程。 

    2.6.1 泵站 通过动力机械将水由低处送往高处的

提水建筑物。又称抽水站、扬水站。 

    2.6.2 输电线路 通过金属导线将电能由某一处输送到

目的地的工程 

    2.6.3 配电装置 承担降压或用配电设备通过配电网络

将电能讲行重新分配的装置。 

3 田间道

路工程 

     

  3.1 田间道   连接田块与村庄，供农业机械、农用

物资和农产品运输通行的道路。 

  3.2 生产路   项目区内连接田块与田块、田块与田

间道，供人员通行和小型农机行走的

道路。 



 

一级 二级 三级 

说明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4 农田防

护与生

态环境

保持工

程 

     

  4.1 农田林网

工程 

  用于农田防风、改善农田气候条件、

防止水土流失、促进作物生长和提供

休憩庇荫场所的农田植树工程。 

    4.1.1 农田防护

林 

在田块周围营造的以防治风沙和台风

灾害、改善农作物生长条件为主要目

的的人工林。 

    4.1.2 梯田梗坎

防护林 

在梯田埂坎处营造的以防止水土流

失、保护梯田埂坎安全为主要目的的

人工林。 

    4.1.3 护路护沟

林 

在田间道路、排水沟、渠道两侧营造

的以防止水士流失、保护岸坡安全、

提供休憩庇荫场所为主要目的的人工

林。 

    4.1.4 护岸林 在河流、水库、湖库的岸坡处营造的

以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岸坡安全为主

要日的的人工林。 

  4.2 岸坡防护

工程 

  为稳定农田周边岸坡和土堤的安全、

保护坡面免受冲刷而采取的工程措

施。 

    4.2.1 护堤 为保护现有堤防免受水流、风浪、海

潮侵袭和冲刷所修建的工程设施，以

及新建的小型堤防工程。 

    4.2.2 护岸 为保护农田免受水流、风浪、海潮侵

袭和冲刷，在河湖海库的岸坡上修建

的工程设施。 

  4.3 沟道治理

工程 

  为固定沟床、防治沟蚀、减轻山洪及

泥沙危害、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而

采取的工程措施。 

    4.3.1 谷坊 横筑于易受侵蚀的小沟道或小溪中的

小型固沟、拦泥、滞洪建筑物。 

    4.3.2 沟头防护 为防止径流冲刷引起沟头延伸和坡面

侵蚀而采取的工程措施。  

    4.3.3 拦沙坝 在河道上修建的以拦蓄山洪、泥石流

等固体物质为主要目的的拦水建筑



物。只限于淤地坝维护和改造。 

 

一级 二级 三级 

说明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4.4 坡面防护

工程 

  为防治坡面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

合理利用坡面水土资源而采取的工程

措施。 

    4.4.1 截水沟 在坡地上沿等高线开挖用于拦截坡面

雨水径流，并将雨水径流导引到蓄水

池的沟槽工程。 

    4.4.2 排洪沟 在坡面上修建的用以拦蓄、疏导坡地

径流，并将雨水导入下游河道的沟槽

工程。 

5 其它工

程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建设要求 

 

B．1土地平整工程 

B．1.1 土地平整应实现田块集中、耕作田面平整，耕作层

土壤理化指标满足作物高产稳产要求。 

B．1.2 平原区以修建水平条田（方田）为主，丘陵区以修

建水平梯田为主，并配套坡面防护设施。 

B．1.3 平原区条田长度以 200m～lOOOm 为宜，南方平原区

以 lOOm～600m 为宜；条田宽度取决丁机械作业宽度的倍数，以

50m～300m 为宜。梯田田面长边宜平行等高线布置，长度以

lOOm～200m 为宜。田面宽度便于中小型机械作业和田间管理． 

B．1.4 应因地制宜进行田块布置，田块长边方向以南北方

向为宜；在水蚀较强的地区，田块长边宜与等高线平行布置；在

风蚀地区，田块长边与主害风向交角应大于 60°。 

B．1.5 水田区耕作田块内部宜布置格田。格田长度以 30m～

120m 为宜，宽度以 20m～40m 为宜；格田之间以田埂为界，埂高

20cm～40cm．埂顶宽 15cm～30cm 为宜；水田区格田内田面高差

应小于±3cm；早地区畦田内田面高差应小于±5cm；当采用喷、

微灌时，畦、格田内田面高差应不大于 15cm。 

B．1.6 梯田区土坎高度不宜超过 2m，石坎高度不宜超过 3m。



在易造成冲刷的土石山区，应结合石块、砾石的清理，就地取材

修筑石坎；在土质粘性较好的区域，宜采用土质埂坎；在土质稳

定较差、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地区，宜采用石质或土石混合埂坎。 

 B．2灌溉与排水工程 

 B．2.1 根据不同地形条件、水源特点等，合理配置各种水

源；水资源利用应以地表水为主，地下水为辅，严格控制开采深

层水和承压水，做到蓄、引、提、集相结合，中、小、微型工程

并举；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灌溉水质应符

合现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规定。 

 B．2.2 按照整治规模、地形条件、交通与耕作要求，合理

布局各级输配水渠道。各级渠道应配套完善的渠系建筑物，做到

引水有门、分水有闸、过路有桥、运行安全、管理方便。积极开

展用水计量、控制等自动化工作。 

 B．2.3 应采取多种节水措施减少输水损失。采用灌排合一

渠沟时，宣采取全断面硬化；排水沟位于山地丘陵区及土质松软

地区时，应根据土质、受力和地下水作用等进行基础处理。 

B．2.4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根据水文气象、水土资源、作物

类型、灌溉规模、灌水方法及经济效益等因素，参照表 B-l 确定。

南方水稻区的灌溉设计保证率可按抗旱天数表示，单季稻项目区

可取 30d～50d．双季稻项目区可取 50d～70d，经济较发达地区

可按上述标准提高 10d～20d。 

表 B．1 灌溉设计保证率表 



灌水方法 地区 作物种类 
灌溉设计保证率

（％） 

地面灌溉 

干旱地区或水资源紧缺

地区 

以旱作为主 50～75 

以水稻为主 70～80 

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或

水资源不稳定地区 

以旱作为主 70～80 

以水稻为主 75～85 

湿润地区或水资源丰富

地区 

以旱作为主 75～85 

以水稻为主 80～95 

喷灌、微灌 各类地区 各类作物 80～95 

注：1）作物经济价值较高的地区，宜选用表中较大值，作

物经济价值不高的地区，可选用表中较小值；2）引洪淤灌系统

的灌溉设计保证率可取 30%～50%。 

 

B．2.5 旱作区农田排水宜采用 10 年一遇 ld～3d 暴雨从作

物受淹起 ld～3d 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区农田排水宜采用 10 年

一遇 ld～3d 暴雨 3d～5d 排至作物耐淹水深。 

B．2.6 在干旱、半干旱或其它少雨地区，农田防洪采用 20

年一遇 3h～6h 最大暴雨。与防洪堤或挡潮堤相关的建筑物，其

防洪标准应不低于堤防的防洪标准。 

B．2.7 季节性冻土深度大于 lOcm 的衬砌渠道以及标准冻深

大于 30cm 的建筑物工程应进行抗冻胀设计。暗渠（管）的埋置

深度不应小于设计冻深，管道系统末端应布置泄水井，支渠以上



渠道系统的末端应根据需要设置排水闸。 

B．2.8 在水源地势低无自流灌溉条件或采用自流灌溉不经

济时，可修建泵站。泵站、机井等工程宜采用专用直配输电线路

供电。 

B．2.9 灌排渠系建筑物布置应选在地形条件适宜和地质条

件良好的地区，满足灌排系统水位、流量、泥沙处理、运行、管

理的要求，适应交通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并尽量采用联合

建筑和装配式结构。建筑物基础底面应埋设在设计洪水冲刷线

50cm 以下。 

B．3田间道路工程 

B．3.1 田间道路工程的布局应力求使居民点，生产经营中

心、各轮作区和田块之间保持便捷的交通联系，力求线路笔直且

往返路程最短，道路面积与路网密度达到合理的水平，确保农机

具到达每一个耕作田块，促进田间生产作业效率的提高和耕作成

本的降低。 

B．3.2 田间道路工程在确定合理田间道路面积与田间道路

密度情况下，应尽量减少道路占地面积，与沟渠、林带结合布置，

避免或者减少道路跨越沟渠，减少桥涵闸等交叉工程，提高土地

集约化利用率。 

B．3.3 田间道路面宽度以 3m～6m 为宜，在大型机械化作业

区的田间道路面宽度可适当放宽，具有农产品运输和生产生活功

能的田间道路面宜硬化；田间道路基高度以 20cm～30cm 为宜，



常年积水区可适当提高；在暴雨集中区域，田间道应采用硬化路

肩，路启宽以 25cm～50cm 为宜。 

B．3.4 生产路路面宽度宜为 3m 以下，在大型机械化作业区

的生产路路面宽度可适当放宽，生产路路面宜高出地面 30cm，

生产路宜采用砂石、泥结石类路面、素土路面。 

B．4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 

B．4.1 结合整治区实际情况，应布置必要的农田防洪、防

风、防沙、水土流失控制等农田防护措施，优化农田生态景观，

配置生态廊道，维护农田生态系统安全。 

B．4.2 根据因害设防原则，合理设置农田防护林。农田防

护林走向应与田、路、渠、沟有机结合，采取以渠、路定林，渠、

路、林平行；树种的选择和配置，应选择表现良好的乡土品种和

适合当地条件的配置方式。 

B．4.3 以小流域为单元，采用谷坊、淤地坝、沟头防护等

工程措施，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B．4.4 坡面防护工程布局要根据“高水、高蓄、高用”和

“蓄、引、用、排”相结合原则，合理布设截水沟、排水沟、沉

沙池等坡面水系工程，系统拦蓄和排泄坡面径流，构成完整的坡

面灌排体系。 

B．5其他工程 

  涉及到其他工程，应符合相关规定。 




